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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局发出有关处理「劏房」租赁的执业通告  

 

（ 2022 年 1 月 12 日）有鉴于《业主与租客（综合）

条例》（「《条例》」）第 IVA 部即将生效，地产代理监管局

（「监管局」）今日发出一份新执业通告（编号 22-01(CR)），

为地产代理提供其在处理《条例》第 IVA 部租务管制制度

规管的分间单位（俗称「劏房」）租赁（即「规管租赁」）

时需遵循的指引。新执业通告将于 2022 年 1 月 22 日与《条

例》第 IVA 部同日生效。地产代理如未能遵守通告内的指

引或相关法律，可能会被监管局纪律处分。  

 

在今日举行的业界联络会议上，监管局已向商会代

表简介了有关处理「规管租赁」的通告重点。  

 

通告重点  

 

 告知准租客持牌人在交易中的身份；  

 在安排客户订立租赁协议前，向客户解释《条例》第

IVA 部的主要规定，包括有关租住权保障和租金规管

及每项「规管租赁」隐含的强制性条款的规定；  

 向客户提供每项「规管租赁」隐含的强制性条款的摘

要副本；  

 建议客户以书面达成「规管租赁」，从而清楚反映双方

协议的内容；  

 告知客户租赁协议不应载有与租住权保障和租金规管

的规定，及「规管租赁」隐含的强制性条款不一致的

条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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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请参阅监管局网站上的通告全文。）  

 

监管局执业及考试委员会主席许智文教授 ,  MH, JP

表示：「监管局发出这份新执业通告，旨在为地产代理提供

指引，以协助他们在处理分间单位的「规管租赁」时遵循

《条例》第 IVA 部的要求。地产代理同时应建议客户可在

有需要的情况下向差饷物业估价署（「估价署」）查询及 /

或考虑寻求法律意见，并提醒客户留意关于「规管租赁」

的相关罪行和罚则。」  

 

就《条例》第 IVA 部新租务管制制度的详情，包括

其规管范围、有关的常见问题，相关的指明表格及仅作参

考之用的《条例》第 IVA 部适用的规管租赁的租赁协议模

板，地产代理可参阅估价署网站内的指定网页。如有疑问，

可致电估价署设立的电话热线（ 2150 8303）查询。  

 

 

－完－  

 

 

https://www.rvd.gov.hk/sc/our_services/part_iva.html

